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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前 言 

一般而言，保險消費者在選擇上多

會考量商品、服務、品牌、促銷活動及

體驗，但於網路投保管道，由於法令限

縮網路投保可銷售之商品類別，各家可

提供的商品類別差異不大；服務上是由

客戶直接在網路上投保，無服務人員的

介入；因此網路投保的競爭關鍵，即落

於「品牌與既有客戶忠誠度」、「保險商

品的促銷活動」，以及「投保流程上的客

戶體驗」。筆者謹針對「投保流程上的客

戶體驗」進行研究。 

在商品的選擇上，由於網路投保旅

行平安保險的件數，占網路投保整體件

數約九成，可謂最具代表性的網路投保

商品，因此筆者挑選旅行平安保險進行

體驗。經筆者自行體驗，網路投保旅行

平安保險的投保流程中，有諸多問項，

無論筆者如何回答，均不會產生核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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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與否的影響，亦不會降低保額，然而

在每次進行網路投保旅行平安保險時，

都必須要逐一回覆。筆者擬研究各問項

是否都有詢問的必要？並期本研究得以

供保險公司於判斷問項是否簡化時參

考。 

貳、 網路投保的客戶體驗 
期待 

服務的理論進化，主要可分為三種

層次——商品、服務、體驗。Pine和

Gilmore在1999年提出經濟價值遞增模

型1，指出經濟價值隨著「初級產品－商

品－服務－體驗」四個環節逐步提升，

而到「體驗」環節，是以企業能提供的

服務價值為主軸，並以消費者的體驗感

知為核心。 

在網路投保方面，依據 2020年

Gartner Financial Service的客戶體驗調

查，前5項的數位客戶體驗期待分別為： 

一、交易安全且有保障。 

二、在緊急時，能快速回應客戶、

使其了解如何申請理賠。 

三、讓客戶可以輕鬆找到想了解的

訊息。 

四、針對客戶想要保障的風險正確

指出對應的商品。 

五、交易可以在客戶容忍的時間內

快速完成。 

上開5項體驗期待中，有2項與速度

有關，其中第5項「交易可以在客戶容忍

的時間內快速完成」即是本研究擬探討

的項目。 

參、 KYC義務於旅行平安保
險的必要性探討 

KYC（Know Your Customer）義務

的法律依據，來自於保險業招攬及核保

理賠辦法第6條第1項第5款規定：「保險

業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人員應充分瞭解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事項，其內容至少

應包括：……（三）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之投保目的及需求。（四）繳交保險費之

資金來源。」及同條項第7款規定：「七、

保險業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人員有誠實

填寫招攬報告書之義務，其內容至少應

包括：（二）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工作年收

入及其他收入。（三）要保人及被保險人

是否投保其他商業保險，以及投保前三

個月內客戶是否有辦理終止契約、貸款

或保險單借款之情形。（四）家中主要經

濟來源者。」以致於現行各家保險公司

於旅行平安保險網路投保作業上，多會

詢問上開問項。謹臚列各家問項如下表

1，可見各家對於依法是否有必要進行詢

問，解釋不一，筆者探討如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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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公司 
投保目的

及需求 

投保前3個月是否有

辦理終止契約、貸款

或保單借款 

繳交保

費之資

金來源

個人或家

庭年收入

是否為家

中主要經

濟來源者

是否投保其

他商業保險 

是否受監

護宣告

A    ○ ○  ○ 

B ○  ○ ○ ○ ○ ○ 

C ○ ○ ○ ○  ○ ○ 

D  ○ ○ ○   ○ 

E 註2  ○ ○3  ○ ○ 

F      ○ ○ 
資料來源：筆者自行整理。 

 

一、 投保目的及需求 

基於下列理由，筆者認為於網路投

保旅平行安保險，實無再詢問「投保目

的及需求」的必要，理由如下： 

（一）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固規定：「保險業從事

保險招攬之業務人員應充分瞭解要保人

及被保險人之事項，其內容至少應包

括：……（三）要保人及被保險人之投

保目的及需求。」 

（二）惟投保旅行平安保險上的「投

保目的及需求」，其實已出現在險種名稱

上，且旅平險屬短天期商品，不會有儲

蓄、投資屬性的聯想。觀察有詢問「投

保目的及需求」的公司，亦僅有「旅遊」、

「差旅」，甚至「探親」的選項，但經筆

者嘗試，無論選旅遊、差旅或探親，保

費並無差別；可見究竟如何回答，該等

投保目的及需求，其實並無核保上的差

別。 

（三）再論「旅行」的定義略為「以

步行或交通工具進行的長距離位移」，旅

行二字應已足使一般人不至於不了解旅

行平安保險的投保目的，或是錯與其他

投保需求，如投資型保險、利率變動型

壽險、年金保險相互混淆；再者，於各

保險公司的網路投保入口介面，均已清

楚標示旅遊、出差等商品特色，因此保

戶既然已進入投保頁面，再詢問其「投

保目的及需求」，實無任何必要。 

另以「投保目的」搜尋金融監督管

理委員會保險局歷來裁罰，分析如下： 

(一) 針對法人、個人分別為要保人、

及受益人間的投保目的釐清 

1. 裁罰舉例 

業務員向法人保戶招攬保單，但針

對投保目的招攬報告書內有二欄位前後

填寫不一致，一欄填寫要保人的資金規

劃、一欄填寫經理人留才退職規劃，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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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針對法人保戶填寫投保目的為「理

財與資金運用」時，保險公司未檢視受

益人之指定及變更，是否與該投保目的

相符，此其二。個人保戶陸續購買多張

保單，保費來源多寫薪資收入，保單受

益人則多指定同一機構，公司未查明實

質資金來源及投保目的與需求，此其三。 

2. 此類情形於網路投保旅行平安

保險並不會發生 

網路投保旅行平安保險現行並未開

放法人投保，且身故受益人以直系血

親、配偶或法定繼承人為限，並無法指

定法人為身故受益人，是以上開裁罰案

例關於要保人與受益人一為法人，另一

為自然人之情形並不會發生。 

(二) 未釐清要保人與繳款人間之關

係，以確認投保目的 

1. 裁罰舉例 

要、被保險人之投保目的為退休規

劃、保費來源為銀行存款，惟未了解繳

款人與契約當事人間之關係（言下之

意，繳款人與要保人，二者不同人）。 

2. 此類情形於網路投保旅行平安

保險並不會發生 

網路投保旅平險，投保目的殊難想

像會與退休規劃作連結，此其一。網路

投保旅平險，針對成年人，原則上僅開

放要、被保險人同一人，例外開放以自

然人憑證註冊或要保人為其7歲以下未

成年子女投保旅行平安保險者，此其

二。因此，上開案例所指情境，於網路

投保旅平險，並不會發生。 

綜上，筆者認為在網路投保旅行平

安保險時，投保目的及需求，其實就已

經彰顯在「旅行平安保險」的商品名稱

中；且觀察主管機關歷來裁罰著重之

處，似乎也不會發生於網路投保旅行平

安保險的情境之中，似乎已沒有必要再

要求消費者再次說明其投保目的及需

求。 

二、 投保前3個月是否有辦理終止
契約、貸款或保單借款 

基於下列理由，筆者認為於網路投

保旅平行安險，實無再詢問「投保前三

個月是否有辦理終止契約、貸款或保單

借款」的必要，理由如下： 

（一）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

第6條第1項第7款固規定：「七、保險業

從事保險招攬之業務人員有誠實填寫招

攬報告書之義務，其內容至少應包

括：……（三）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是否

投保其他商業保險，以及投保前三個月

內客戶是否有辦理終止契約、貸款或保

險單借款之情形。」 

（二）主管機關將「投保前三個月

內客戶是否有辦理終止契約、貸款或保

險單借款」設定為KYC的檢核項目，理

由略以，第一，有關KYC要了解投保新

約的保戶3個月內有無終止契約，乃係為

了抑止部分業務同仁不當誘使客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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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買新」的行為，此基於保護客戶權益

的立場，蓋解除舊約而購買新約，除了

新約投保年齡將隨時間較舊約投保年齡

增加之外，所繳保費中也必須再次負擔

附加費用，是應謹慎留意，避免損及客

戶權益；第二，有關KYC要了解投保新

約的保戶3個月內有無辦理貸款或保單

借款，則因無論貸款或保單借款，客戶

都必須支付借款利息，倘以此借貸之資

金，作為購買保險契約之資金來源，則

易生爭議，例如業務員不當保證利率變

動型保單之宣告利率，或投資型保單之

帳戶價值增幅一定會高過借款利息云

云。此等理由，乃係「投保前三個月內

客戶是否有辦理終止契約、貸款或保險

單借款」作為KYC問項之背景基礎。 

（三）惟旅行平安保險的保費，歸

因於旅平險多屬短天期、同業保額亦多

限制於1,100萬至1,500萬元左右，而因保

障內容單純，僅有意外、實支實付及海

外急難救助，費率尚屬低廉。舉例如，1

日海外旅平險，按最高保障1,100萬元萬

元，附加實支實付醫療險110萬至150萬

元、外加海外突發疾病醫療保障，保費

約500元，即便是30日，保費亦僅落於

2,000元上下，如以最高天期180日，保

費至多也5,000餘元。核此保費水準，即

便有保戶是3個月前辦理終止保單，或是

辦理貸款、保單借款，亦難想像保戶是

為了要籌措旅行平安保險的資金來源，

才辦理解約或借款。 

（四）再者，旅行平安保險乃是剛

性需求，有旅行即有保障需求，並非如

壽險、年金險或投資型保險等，著重於

保價金、或帳戶價值；換言之，吾人不

能以消費者「投保前三個月內客戶是否

有辦理終止契約、貸款或保險單借款」

即禁止消費者購買旅行平安保險。 

（五）經筆者測試現行有在網路投

保旅行平安保險，詢問客戶「投保前三

個月是否有辦理終止契約、貸款或保單

借款」之公司，即便選取投保前3個月

「有」辦理終止契約、貸款或保單借款，

亦不會新增任何問項，或因此阻擋不予

投保，更可證，其實此問項，並無任何

必要於客戶網路投保旅行平安保險時詢

問。 

（六）基此，筆者認為在網路投保

旅行平安保險時，考量旅行平安保險的

保費水準不高，一般人以解約金、貸款

或保單借款，似乎已沒有必要再要求消

費者勾選。 

三、繳交保費之資金來源 

基於下列理由，筆者認為於網路投

保旅平行安險，實無必要再詢問「繳交

保費之資金來源」，理由如下： 

（一）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

第6條第1項第5款固規定：「保險業從事

保險招攬之業務人員應充分瞭解要保人

及被保險人之事項，其內容至少應包

括：……（四）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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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係

於2020年2月13日被納入KYC項目，當時

修訂理由略以：「鑒於本會近來檢查發現

部分壽險公司所屬業務人員及合作往來

通路有涉及勸誘客戶以貸款或保險單借

款等高財務槓桿方式購買保險商品，或

勸誘客戶就舊保件終止契約後再購買新

保險商品等不當招攬情事，恐使保戶承

擔未來無法償還借款本息、保險契約停

效或因終止契約致損及自身權益等風

險……」於同次修正說明，提及「資金

來源」時，則伴隨提及「就繳交保險費

之資金來源為解約、貸款或保險單借

款……對於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為解

約之客戶」（第6條第1項第12款）、「保險

業應要求業務往來保險經紀人遵行下列

事項：不得勸誘客戶解除或終止契約，

或以貸款、保險單借款繳交保險費，並

應瞭解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是否為解

約、貸款或保險單借款。」（第6條第2

項）、「評估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是否

為解約、貸款或保險單借款之作業程

序，包括檢核客戶投保前三個月內是否

向同一保險業或其他同業辦理終止契

約、同一保險業辦理貸款或保險單借

款；以及客戶與該保險業往來交易所提

供相關財務資訊具一致性之機制。」（第

7條第1項第6款）、修訂理由更明確提

及：「增列第一項第六款，明定保險業核

保處理制度及程序，應包括繳交保險費

之資金來源是否為解約、貸款或保險單

借款之作業程序，包括檢核客戶投保前

三個月內是否向同一保險業或其他同業

辦理終止契約、同一保險業辦理貸款或

保險單借款，以及客戶與該保險業往來

交易所提供相關財務資訊具一致性之機

制，以確認保險業內部負責辦理放款、

保險單借款或保全業務之單位所留存之

財務資料，與招攬報告書所載之年收

入、貸款與終止契約情形等資訊是否有

明顯差異，並留存檢核軌跡。……原第

一項第九款移列為第十二款及增列第六

目，明定保險業不得有未瞭解繳交保險

費之資金來源是否為解約、貸款或保險

單借款，並評估其適當性之情事。」 

（三）由上述修訂背景可知，現行

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要求保險業

於招攬時應了解客戶資金來源，其實是

為了避免業務人員不當勸誘客戶以終止

保單、貸款或保單借款之解約金或借款

本金做為購買保險契約之資金；同時也

特別提及倘若是購買「有保單價值準備

金之保險商品（不包括小額終老保險、

保險期間在三年以下之傷害保險）、健康

保險商品或有生存保險金之房貸壽險商

品」時，應另行指派非銷售通路之人員

電訪。然而，旅行平安保險，誠如前述，

既為旅行時之剛性需求，即便（此為假

設語氣，實則因為保費低廉，殊難想像

有保戶需動用解約金或貸款方有能力購

買旅平險）購買旅行平安保險係動用解

約金或貸款，亦無法以此理由即否准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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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享有旅行平安保險之保障。再者，旅

行平安保險最長天期僅180天，並無保單

價值準備金，不在第6條第1項第12款所

指如購買需另行電訪之特定保單類別。 

（四）再者，觀察網路投保旅行平

安保險的保費水準並不高，保期為7日的

旅行平安保險保額1,100萬元之保費僅

約1,000至1,100元，不到臺灣（不含六都）

2023年每月最低生活費14,230元的十分

之一。再者，經筆者測試，現行有在客

戶網路投保旅行平安保險時，向客戶詢

問「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之公司，

無論筆者選取任何一個選項（薪資、投

資收入、退休金、貸款、保單借款、解

除／終止契約、如利息房租營業收入等

其他收入），投保流程上都不會新增任何

問項，亦不會因此阻擋不予投保，更可

證，其實此項問項，並無任何必要於客

戶網路投保旅行平安保險時詢問。 

四、 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工作年收
入及其他收入、是否為家中

主要經濟來源者 

筆者認為，倘依保險公司核保規

則，在一定保險金額以內，即便是收入

最低之消費者，或是並非家中主要經濟

來源者，均不會認作為財務狀況與保險

金額不相當，則此一定保險金額以內的

網路投保旅行平安保險案件，無須詢問

要保人之收入，亦無須詢問其是否為家

中主要經濟來源者；但若要保人投保高

於此一定金額，則有詢問要保人收入，

及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之必要。 

（一）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

第6條第1項第7款規定：「七、保險業從

事保險招攬之業務人員有誠實填寫招攬

報告書之義務，其內容至少應包括：……

（二）要保人及被保險人工作年收入及

其他收入。……（四）家中主要經濟來

源者。」第7條第1項第4款規定：「評估

保險金額、保險費與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收入、財務狀況與職業等間具相當性之

作業程序。但對於一定保險金額以上之

人壽保險、傷害保險及旅行平安保險，

則應落實查證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收入、

財務狀況及職業等之資訊或文件是否合

理可信，以及其與保險金額或保險費具

相當性。」 

（二）上開規定係於2013年11月7

日修訂，斯時係為了防免有心人士，以

保費低廉的旅行平安保險，以自殘方

法，圖謀高槓桿之保險金額，故要求保

險公司在核保時，必須落實財務核保，

修訂後之規定特別提及，一定保險金額

以上之人壽保險、傷害保險及旅行平安

保險，尚須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提供之

財務狀況資訊或文件是否合理可信，負

一定之查證義務。至於新增「家中主要

經濟來源者」亦屬財務核保項目，雖修

訂理由並未敘明，惟似乎係認為「家中

主要經濟來源者」得投保較高額度（雖

不符人對其自身生命之利益應屬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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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應以其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

異其可投保額度，然此非本文討論重點

於此不贅），合併觀察同次立法理由，不

難理解立法用意。 

（三）上開立法目的與條文課予保

險公司之義務，固有其立意，惟現實面，

保險公司僅能從要、被保險人自述加以

了解彼等財務狀況，對於要負一定查證

義務，實有難度（充其量僅能自行檢視

彼等於該公司曾經留過之資料中，檢視

是否有短時間內差距過大，進行檢核）。

尤其在大部分的旅行平安保險投保案

件，要保人多辦希望簡便迅速，倘若保

險人均必須要求其提出財務證明文件，

始能核保通過，恐招惹消費者抱怨，甚

或於消費者係於登機前始想到要投保旅

行平安保險的情況很有可能因為消費者

已無法取得財務證明文件，以致於無法

於旅程開始前投保生效。 

（四）惟此法令規定下，僅於要／

被保險人財務狀況，與保險金額不相當

時，才有進一步查明要／被保險人投保

目的及需求的必要，倘若，經保險公司

評估，只要是任何有收入的要／被保險

人，均可已認作其收入與一定數額內之

保險金額（例如1,500萬元）相當，在此

數額下，筆者認為，仍應無詢問要／被

保險人收入之必要。 

（五）經筆者實際測試，於網路投

保旅行平安保險，有詢問要保人收入（因

網路投保原則上限要被保險人同一人，

因此未詢問被保險人收入）之保險公

司，於保險金額1,500萬元，而收入於100

萬元以內，且勾選非家中主要經濟來源

者，尚能投保成功，可知，尚不會認作

為「財務狀況與保險金額不相當」。 

五、是否投保其他商業保險 

筆者認為，既已有人身保險業通報

機制，且於要保人以信用卡或銀行帳戶

授權完成後即可即時連線辦理，應無再

詢問要保人有無投保其他商業保險的必

要。 

（一）保險業招攬及核保理賠辦法

第6條第1項第7款規定：「七、保險業從

事保險招攬之業務人員有誠實填寫招攬

報告書之義務，其內容至少應包括：……

（三）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是否投保其他

商業保險……」 

（二）前述「財務狀況與保險金額

是否相當」既為必要之核保項目，倘如

要保人同時於其他保險業者另有投保商

業保險，亦有必要合併檢視，故此檢視

項目應有其必要性。 

（三）然而，因現行保險公司會辦

理通報，就投保流程上，設有收件通報、

及承保通報；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應注

意事項亦針對網路投保特別訂有通報規

則，該注意事項第12點第1項第1款明

定：「保險業受理網路投保申請案件，應

於送出繳款資料並取得信用卡或轉帳銀

行授權碼後即時連線辦理收件通報，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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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於扣款完成且保險契約成立時二十四

小時內，立即辦理承保通報。」而依信

用卡標準作業流程，於持卡人輸入卡

號，及卡片背面三碼之識別碼後，保險

公司即可取得信用卡授權碼，發卡銀行

會自持卡人信用額度內作相應金額之圈

存，此時保險公司即應辦理「收件通

報」；而因取得授權碼至扣款完成、及核

保作業完成尚有時間差，故「承保通報」

得自扣款完成後24小時內辦理，但一旦

保險公司辦理「收件通報」，即可暫時性

於通報作業上保留一定累保額度，不至

於發生收件通報後另有其他業者使用累

保額度因而變動保險公司原於收件通報

時所查詢之同業累保狀況。依上開作業

流程，保險公司應可於「收件通報」的

同時，檢核要、被保險人同業投保金額，

似已無必要再行詢問要保人是否尚有投

保其他商業保險。 

（四）雖可謂倘有詢問要保人有無

購買其他商業保險而要保人未據實以告

時保險人得依保險法第64條第2項規定

解除契約，然而該項但書：「但要保人證

明危險之發生未基於其說明或未說明之

事實時，不在此限。」倘要保人抗辯事

故發生與其未說明另有投保其他商業保

險，二者間並無因果關係，似亦非全無

可採。由此亦佐，倘已有通報機制，且

於收件通報可即時連線辦理，應無再詢

問要保人有無投保其他商業保險的必

要。唯一可能的理由僅為，倘若不於要

保人勾選時，先讓其知悉有累保額度限

制，逕於繳款完成後告知其累保超過額

度因此無法承保，此將可能會引發要保

人「為何不早說」的不悅。惟此似乎僅

須提醒即可，並非一定要以問項的方式

呈現。 

六、 是否有受監護宣告 

筆者認為，應無必要詢問要保人是

否有受監護宣告，蓋受監護宣告之人本

應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意思表示，至於

若必須詢問是否為受監護宣告的理由，

乃係因為現行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應注

意事項規定，僅限有行為能力，而當要

保人回答其為受監護宣告之人，即不得

讓其行網路投保，似忽略受監護宣告之

人尚得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投保意思表

示，使法律效果歸於受監護宣告者之民

法規定。 

（一）民法第14條第1項規定：「對

於因精神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致不能

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或不能辨識

其意思表示之效果者，法院得因本人、

配偶、四親等內之親屬、最近一年有同

居事實之其他親屬、檢察官、主管機關、

社會福利機構、輔助人、意定監護受任

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之聲請，為監護之

宣告。」第15條規定：「受監護宣告之人，

無行為能力。」第76條規定：「無行為能

力人由法定代理人代為意思表示，並代

受意思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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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筆者認為，受監護宣告之人，

雖無行為能力，但其仍有獲得旅行平安

保險保障的必要，且目前既已開放要保

人以其七歲以下未成年子女為被保險人

投保旅行平安保險，應可開放監護人代

理受監護宣告之人作為要保人，並以受

監護宣告之人為被保險人，投保旅行平

安保險。此道理，與「法定代理人代理

七歲以下未成年人投保人身保險並以七

歲以下未成年人作為要保人」相同，又

於網路投保之作業上，與「法定代理人

以自己為要保人、七歲以下未成年人為

被保險人時，法定代理人代七歲以下被

保險人行使保險法第105條同意權」相

同，由此可見，倘依民法架構，並無不

許受監護宣告之人於網路投保旅行平安

保險之理。又從道德危險防範上，開放

法定代理人以7歲以下未成年人為被保

險人，與開放法定代理人代理受監護宣

告之人為要保人、被保險人，似乎也面

臨同樣考量，倘前者開放，則無禁止後

者的法律上理由。 
（三）惟考量現行保險業辦理電子

商務應注意事項第7條第2項：「投保前項

之人身保險商品應符合下列要件……具

行為能力……」此似為目前法令規定受

監護宣告之人不得於網路投保旅行平安

保險之依據；對此，筆者建議，上開規

定，應可修改為：「投保前項之人身保險

商品應符合下列要件……具行為能力或

無 行 為 能 力 人 由 其 法 定 代 理 人 代 為

之……」。 
（四）如現行保險業辦理電子商務

應注意事項第7條第2項可修正如上，本

文認為毋庸詢問要保人是否為受監護宣

告之人；充其量僅需提醒，倘要保人為

受監護宣告之人，應由法定代理人為之

即可。 

肆、 結語──從客戶體驗角
度淺談網路投保旅行平
安保險的問項簡化 

  網路投保旅行平安保險，客戶體驗

乃係影響消費者角色之關鍵之一，而在

現行各家保險公司的KYC問項中，應有

簡化的空間。舉例如「要保人及被保險

人之投保目的及需求」其實已經在客戶

勾選投保旅行平安保險時，特定其投保

目的及需求；且觀察主管機關對於歷來

『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要保人及

被保險人是否投保其他商業保險，以及

投保前三個月內客戶是否有辦理終止契

約』。（四）繳交保險費之資金來源。」

的裁罰重點，旅行平安保險既非有保價

金，或帳戶價值之商品，應無探詢客戶

繳納保費之資金是否來自於解約金或借

款之必要，且旅平平安險乃伴隨遠赴異

地的剛性需求，即便客戶曾經辦理終止

保單或貸款、保單借款，亦不應因此不

許其投保旅行平安保險。再者，針對「要

保人及被保險人工作年收入及其他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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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是否為「家中主要經濟來源者」，

此等調查要保人、被保險人財務狀況與

保險金額之相當性，與道德危險防範有

關，應有必要詢問，惟應容許保險公司

就自身核保規則，設定於一定保險金額

以下得免經財務核保；換言之，於一定

金額下即便客戶勾選非家中主要經濟來

源者，或收入為數額最低之選項，亦不

生任何影響，於此情形下，筆者認為亦

可無須詢問，蓋詢問並無必要。最後針

對「要保人及被保險人是否投保其他商

業保險」，此與前述調查要保人、被保險

人財務狀況與保險金額之相當性，具有

相同目的，惟依通報機制，於收件通報

已可即時連線進行查詢，應無再詢問要

保人有無投保其他商業保險的必要，充

其量僅須提醒累積保額及張數限制即

可。針對要保人是否受監護宣告，此乃

一般民法規定，倘係由受監護宣告者之

法定代理人代為要保意思表示，依民法

規定似無不許之理，如能修正現行保險

業辦理電子商務應注意事項第7條第2

項：「投保前項之人身保險商品應符合下

列要件……具行為能力……」為「投保

前項之人身保險商品應符合下列要

件……具行為能力或無行為能力人由其

法定代理人代為之……」則未來似僅需

要提醒倘為受監護宣告者須由法定代理

人代為投保意思表示，無須詢問其是否

為受監護宣告之人一旦回覆是即否准其

網路投保。 

網路投保旅行平安保險，乃係最簡

便之網路投保商品，相對的，客戶也希

望簡便的商品能以簡便迅速的流程完成

投保，筆者謹提出淺見如上，期得供保

險公司於判斷是否簡化問項時參考。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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